
钦州市市辖区城镇开发边界局部

优化方案（第二次调整征求意见稿）
钦州市自然资源局
二〇二五年九月
一、调整概况

（一）调整对象
钦州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于2022年10月经自然资源部同意启用，并于2024年9月依法依规对市辖区城镇开发边界进行了调整。在2025年3月启动钦州市钦南区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调整时，平陆运河荔香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平陆运河新城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等3个前期材料尚不齐全，无法同步纳入上次局部优化调整方案。平陆运河荔香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平陆运河新城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等3个项目急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而尚未纳入城镇开发边界无法办理相关手续，急需对钦州市市辖区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局部优化调整。本次调整不涉及跨县（市、区）调剂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调整项目均在钦南区、钦北区内各自达到调入调出新增城镇用地指标平衡，其中调入钦南区新增城镇用地4.3672公顷，调入钦北区新增城镇用地5.5607公顷。

（二）项目概况
本次钦州市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主要考虑近期急需用地报批的建设项目，为项目落地实施提供规划用地保障。平陆运河荔香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平陆运河新城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等2个项目属于“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文件或批准规划明确具体名称的项目”调整情形，已纳入《钦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文本专栏6中的“平陆运河旅游休闲文化体育公园（一江两岸城区段带状公园）”；调入项目已完成项目立项、总平面图设计等前期工作。项目所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尚未全面覆盖，拟与周边地块联合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核发规划许可，本次调入项目沿着平陆运河布设或者已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等原因，故无法在城镇开发边界内选址，项目具体情况详见表1。
表1 调入规划城镇建设用地（含零星城镇建设用地）项目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类型
	符合调整/零星城镇建设项目的情形
	纳入规划情况
	项目用地面积
	调入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前期工作情况
	选址合理性
	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情况
	下一步工作计划

	1
	平陆运河荔香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
	调入城镇开发边界
	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文件或批准规划明确具体名称的项目，已纳入钦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文本专栏6
	平陆运河旅游休闲文化体育公园（一江两岸城区段带状公园）
	13.76
	4.1971 
	已获得项目立项，完成总平面设计图
	本项目为平陆运河沿线的体育公园，即集体育运动场所和设施与自然绿化景观融合一体、具备提供运动、休闲游憩和儿童游乐多功能复合型场所，平陆运河基本在城镇开发边界外，本项目依托平陆运河建设，因此本项目无法在城镇开发边界内选址
	部分在海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
	同步修编滨海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2
	平陆运河新城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
	调入城镇开发边界
	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文件或批准规划明确具体名称的项目，已纳入钦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文本专栏6
	平陆运河旅游休闲文化体育公园（一江两岸城区段带状公园）
	14.28
	4.5749 
	已获得项目立项，完成总平面设计图
	本项目为平陆运河沿线的体育公园，即集体育运动场所和设施与自然绿化景观融合一体、具备提供运动、休闲游憩和儿童游乐多功能复合型场所，平陆运河基本在城镇开发边界外，本项目依托平陆运河建设，因此本项目无法在城镇开发边界内选址
	暂无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
	同步编制河东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3
	3、钦国用（2007）第A0632号
	调入城镇开发边界
	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的城镇建设用地
	-
	1.3748
	1.3637
	已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
	“三区三线”划定时因新增城镇用地指标有限，无法同步纳入城镇开发边界，现项目被督察，依据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范围调入城镇开发边界
	暂无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
	同步启动东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合计
	
	
	
	29.41
	10.1468  
	
	
	
	


（三）项目用地情况

本次拟调入项目符合国家供地政策及产业政策。根据《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自然资发〔2024〕273号），对照其中的限制供地和禁止供地目录，本次拟建的项目均不在限制供地和禁止供地目录之列，项目建设符合我国的供地政策要求。根据2023年12月2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7号令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次拟建项目均属于鼓励类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项目用地规模符合《体育公园配置要求》（GB/T44092-2024）、《公园绿地设计规范》（DB5301T 19-2019）以及相关标准，总体上项目用地规模没有过大，项目功能分区合理，没有设置不必要的功能分区，不存在“搭车用地”的情况，各项目用地情况详见表2:


表2 调入规划城镇建设用地项目用地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用地面积（公顷）
	用地类型
	主要建设内容
	用地合理性分析
	要求来源

	1
	平陆运河荔香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
	13.76
	公园绿地
	主要建设健身步道、室外球场(其中篮球场1个、羽毛球场2个排球场2个、乒乓球场4个)、全民健身广场、室外健身器场、儿童健身游憩乐园等，配套建设土方工程、给排水工程、绿化工程、照明工程、标识系统、环卫系统及其他附属设施。总投资2027.86万元。
	按照项目建设内容，天然草皮、绿地等绿化面积8.94公顷，全民健身广场、室外健身器场、儿童健身游憩乐园等健身设施2.06公顷，篮球场、羽毛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场等球类运动场1.38公顷，徒步、跑步、自行车等健身步道2044m，停车场及其他附属设施用地0.66公顷，功能分区合理，符合用地标准，不存在搭车现象，具体合理性分析见下文。
	《体育公园配置要求》（GB/T44092-2024）、《公园绿地设计规范》（DB5301T 19-2019）

	2
	平陆运河新城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
	14.28
	公园绿地
	主要建设健身步道、室外球场(其中篮球场1个、羽毛球场2个、乒乓球场4个)、健身广场、儿童休闲运动区、休息驿站等，配套建设土方工程、绿化工程、环卫系统、停车场及其他附属设施其中绿化工程。总投资2061.68万元。
	按照项目建设内容，天然草皮、绿地等绿化面积9.28公顷，全民健身广场、室外健身器场、儿童健身游憩乐园等健身设施2.14公顷，篮球场、羽毛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场等球类运动场1.43公顷，徒步、跑步、自行车等健身步道2040m，停车场及其他附属设施用地0.71公顷，功能分区合理，符合用地标准，不存在搭车现象。
	《体育公园配置要求》（GB/T44092-2024）、《公园绿地设计规范》（DB5301T 19-2019）

	3
	3、钦国用（2007）第A0632号
	1.37
	
	
	按照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范围建设
	

	合计
	29.41
	
	             --
	
	


由于平陆运河荔香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平陆运河新城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建设内容相近，以平陆运河荔香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为例，规模合理性分析见下文：
1、平陆运河荔香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

①项目总规模合理性：

本项目总规模13.76公顷，根据《钦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钦州市规划常住人口70-100万人，根据《体育公园配置要求》（GB/T44092-2024）“表1 体育公园分级分类”，常住人口大于50万人，大型体育公园总面积应大于10公顷，因此本项目总用地规模13.76公顷较为合理。
②功能分区合理：
绿化用地面积：根据总平面设计图及项目红线图，本项目天然草皮、绿地等绿化面积8.94公顷，绿化用地占比为8.94÷13.76×100%=65%。根据《体育公园配置要求》（GB/T44092-2024）“表2 体育公园用地配比”，大型体育公园绿化用地占比≥65%，因此本项目绿化用地面积较为合理。

健身设施：含全民健身广场、室外健身器场、自然运动场地、儿童健身游憩乐园等用地面积2.06公顷，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为2.06÷13.76×100%=15%。根据《体育公园配置要求》（GB/T44092-2024）“表2 体育公园用地配比”，大型体育公园健身设施用地占比≥15%，因此本项目健身设施用地面积较为合理。

常规球类运动场地：篮球场、羽毛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场、气排球场等用地面积1.38公顷，常规球类运动场地用地占比为1.38÷13.76×100%=10%。根据《体育公园配置要求》（GB/T44092-2024）“表2 体育公园用地配比”，大型体育公园常规球类运动场地用地占比≥10%，因此本项目常规球类运动场地用地面积较为合理。

健身步道：含徒步、跑步、自行车等健身步道2040m，根据《体育公园配置要求》（GB/T44092-2024）“表2 体育公园用地配比”，大型体育公园健身步道用地≥2km，因此健身步道面积较为合理。

综上所述，平陆运河荔香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各功能分区符合用地控制指标标准，项目总用地规模合理。
二、局部优化方案

（一）调整地块用地分析
调入地块总规模10.1468公顷，其中涉及2020年度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9.9279公顷，2024年9月第一次调整时新增零星城镇建设用地面积12.98公顷，占钦州市市辖区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的0.41%，2025年9月第二次调整时新增零星城镇建设用地面积1.34公顷，占钦州市市辖区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的0.04%，本次不涉及调整新增零星城镇建设用地，累计新增零星城镇建设用地占钦州市市辖区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的0.45%；调入地块调整前规划地类主要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物流仓储用地、陆地水域、农村宅基地、农村道路等，调整后规划用地类型主要为公园绿地、体育用地、商业用地，调入地块调整后规划用地类型详见附表1。

调出地块总规模10.1499公顷，其中涉及2020年度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9.9427公顷。调出地块调整前规划用地类型主要为城镇住宅用地、教育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园绿地等，调整后主要为耕地、林地、农村宅基地、陆地水域等，调出地块调整前规划用地类型详见附表2。

（二）局部优化方案合理性分析
1.城镇开发边界规模变化情况

根据《钦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钦州市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第一次调整》，本次局部优化方案调整前，钦州市市辖区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为21546.81公顷，新增城镇建设用地3180.56公顷（含零星城镇用地），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为1.28倍。本次优化调整后，钦州市市辖区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变化情况详见表3。

表3  钦州市城镇开发边界调整前后规模一览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城镇开发边界
	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
	扩展倍数
	城镇开发边界
	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
	扩展倍数

	
	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
	其中现状建设用地面积
	新增城镇用地面积
	零星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
	其中现状建设用地面积
	新增城镇用地面积
	
	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
	其中现状建设用地面积
	新增城镇用地面积
	零星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
	其中现状建设用地面积
	新增城镇用地面积
	

	钦州市
	21546.81 
	15834.25 
	3166.23 
	16.56 
	2.24 
	14.33 
	1.28 
	21546.81 
	15834.26 
	3166.22 
	16.56 
	2.24 
	14.33 
	1.28

	钦南区
	16823.81 
	12147.24 
	2719.06 
	14.57 
	0.87 
	13.70 
	1.34 
	16823.81 
	12147.24 
	2719.06 
	14.57 
	0.87 
	13.70 
	1.34

	钦北区
	4723.00 
	3687.01 
	447.17 
	1.99 
	1.37 
	0.63 
	1.15 
	4723.00 
	3687.02 
	447.16 
	1.99 
	1.37 
	0.63 
	1.15


备注：1.本表仅填写涉及调整的市、县（市、区）有关数据。

2.本表中现状建设用地、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等数据采用国家下发的“三区三线”划定的底图数据（或2020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中CZCDYD图层）进行统计。
根据“三区三线”成果，钦州市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3180.56公顷，“十四五”期间可使用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共1272.22公顷，占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40%；“十五五”期间可使用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共1113.20公顷，占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35%；十六五期间可使用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共795.14公顷，占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25%。

自“三区三线”启用后，截至2025年8月，钦州市目前已使用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约1042公顷，占“十四五”可使用新增城镇用地的81.91%，本次局部方案优化后，使用新增城镇用地9.9279公顷，剩余新增城镇用地2128.63公顷，占新增城镇用地66.93%，已为“十五五”“十六五”期间至少留下35%、25%的增量用地，不存在“寅吃卯粮”的情况。

2.局部优化后城镇开发边界（零星城镇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合理性
（1）涉及有关底线红线的情况。

1）与永久基本农田衔接分析
将项目用地范围与部下发的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进行套合分析，两者无重叠图斑，项目范围不涉及部下发的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图斑，对钦州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没有影响。

2）与永生态保护红线衔接分析
将项目用地范围与部下发的“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中的生态保护红线成果进行叠加分析，两者无重叠图斑，项目范围与生态保护红线无冲突，不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
3）与自然保护地（含风景名胜区）衔接分析
将项目范围与整合前后的自然保护地（含风景名胜区）进行叠加分析，两者无重叠图斑，项目范围与整合前后的自然保护地均无冲突，不涉及占用整合前后的自然保护地（含风景名胜区）。
4）与饮用水源保护地衔接分析
将项目范围与钦州市饮用水源保护地进行叠加分析，两者无重叠图斑，项目范围与饮用水源保护地无冲突，不涉及占用饮用水源保护地。

5）与河湖管理范围线、洪涝风险控制线衔接分析
将项目范围线与河湖管理范围线、洪涝风险控制线进行叠加分析，平陆运河荔香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平陆运河新城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等两个建设项目均涉及河湖管理范围线及洪涝风险控制线，调整项目涉及钦江的河湖管理范围线审批权限层级为市水利局，已同步向水利局征求是否符合河湖管理范围线管控要求，是否影响河流防洪行洪安全的意见，市水利局已出具意见，同意本方案建设项目的实施。
6）与城市四线、历史文化保护线衔接分析
经与《钦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数据库成果进行叠加分析，本次调入项目不涉及重要湿地等城镇安全底线，无侵占河道、湖面、滩地、湿地和重要生态空间情况，城市开发建设符合管控要求。本方案调入项目不涉及城市紫线、黄线、历史文化保护线范围，对其不造成影响。涉及蓝线、绿线，本方案调入地块主要为平陆运河沿线建设的体育公园，涉及蓝线部分为平陆运河新城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的架空观景平台，只是空间上涉及城市蓝线，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其继续保留为城市蓝线（陆地水域），不更改其用地性质，以保障城市环境景观及城市行洪安全；调出地块涉及防护绿线，为已建铁路建筑退让距离内的、自然生长的荒草地，在铁路建筑退让距离范围内，也不允许进行其他建设，该调出图斑调出后仍然可以保持绿线的性质。
7）与已批矿权、第四轮矿规的规划区块衔接情况
调入项目与已批矿权、第四轮矿规中的规划矿权进行衔接分析，均无重叠图斑。

8）调入调出地块涉及耕地情况
根据2023年年度变更调查成果，平陆运河荔香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平陆运河新城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等两个项目涉及耕地总面积为0.9659公顷，其中水田0.0055公顷，旱地0.9604公顷。调出地块涉及耕地面积3.2980公顷，其中水田1.2371公顷，旱地2.0609公顷，调出耕地的总面积大于调入地块耕地总面积，耕地面积有所增加，且增加的水田面积较大。从耕地质量等别上看，平陆运河荔香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平陆运河新城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等两个项目涉及水田为8等，旱地为10等，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9.99等，调出地块涉及水田为7等，旱地面积为9-10等，调出地块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8.39等，调出耕地的平均质量等别大于调入，耕地质量有所提升。

局部优化后，城镇开发边界占用耕地的数量较原方案有所减少，调出耕地大于调入耕地，耕地面积增加2.3321公顷，其中水田增加1.2319公顷，调出耕地的平均质量等别大于调入，耕地质量等别有所提升，在项目报批时需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要求，更有利于钦州市的耕地保护目标实现，有利于耕地保护。

表4 调入项目涉及耕地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拟调入

面积
	耕地类型
	耕地质量等别

	
	
	
	小计
	水田
	旱地
	小计
	8等
	10等

	1
	平陆运河荔香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
	4.1971 
	0.3066
	0
	0.3066
	0.3066
	0
	0.3066

	2
	平陆运河新城文化旅游体育公园项目
	4.5749   
	0.6593
	0.0055
	0.6538 
	0.6593 
	0.0055 
	0.6538

	合计
	8.7720
	0.9659
	0.0052 
	0.9604
	0.9659 
	0.0055 
	0.9604 


表5 调出地块涉及耕地情况表
	序号
	调出地块名称
	拟调出面积
	耕地类型
	耕地质量等别

	
	
	
	小计
	水田
	旱地
	小计
	7等
	9等
	10等

	1
	钦南区调出地块
	4.58
	1.9516
	0.6907
	1.2609
	1.9516
	0.6907
	0
	1.2609

	2
	钦北区调出地块1
	1.98
	1.0814
	0.3348
	0.7466
	1.0814
	0.3348
	0.7466
	

	3
	钦北区调出地块3
	1.101
	0.2650
	0.2116
	0.0534
	0.265
	0.2116
	0.0534
	

	合计
	7.661
	3.2980
	1.2371
	2.0609
	3.2980
	1.2371
	0.8
	1.2609


9）调整项目与地质灾害风险区的衔接分析
将项目范围线与地质灾害风险区进行叠加分析，本次调整项目均在低危险区，危险性较小，选址较为合理。在项目报批阶段若需启动地质灾害评估工作，可根据评估结果全面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确保项目安全实施。
（2）对城市空间形态、空间结构和布局优化

调入地块方面：本次调入城镇开发边界范围的项目主要为近期急需开工建设的公园绿地、体育用地，项目建设将更加完善城镇周边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大幅度提升城镇周边的绿化面积，有利于为城乡居民提供便捷的服务、更高品质的生活。
调出地块方面：本项目只有4个调出地块，选址的主要原则是优先考虑零星、破碎、不集中连片且近期无开发建设的地块。

南区调出地块、北区调出地块1为已通车的铁路用地与公路用地之间的夹缝、带状区域，除去铁路用地与公路用地的建筑退让距离，规划项目可落地空间有限，加上周边都是历史久远的农村居民点，拆迁难度大，因此一直未有规划项目落地于此，将其调出可减少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闲置土地。
[image: image1.png]



钦南区调出地块、钦北区调出地块1示意图
钦北区调出地块2为城镇开发边界外的零星分散图斑，调出地块为正向优化城镇开发边界，调出后可提高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连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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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北区调出地块2示意图

钦北区调出地块3为新棠镇镇区周边的新增城镇用地，原本计划为新建一个商住小区，由于市场发展有变化，目前暂不需要大力推广房地产项目，又无其他规划项目安排，故将该地块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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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整优化方案在不影响道路走向、整体功能布局的前提下划定调出地块，未形成新的“天窗”、缝隙，但是扩大了原有的天窗，未分割造成异形、不便于使用的空间，不破坏原有功能布局，较原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更集中连片，更有利于促进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的空间布局，对未来城市更新的实施不造成影响。

（3）其他方面。

1）近期急需用地项目

经与各城区人民政府对接，调出地块近期暂无开发意向，本次调出地块不涉及近期急需用地项目。

2）自治区国有收储土地

本次调出地块不涉及自治区国有收储土地。

3）已批成片开发方案

将调出地块与已批成片开发方案进行衔接分析，不涉及已批成片开发方案。
4）增减挂建新区

本次调出地块不涉及增减挂建新区。

5）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的城镇建设用地

本次调出地块不涉及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的现状城镇建设用地。

6）国家和自治区批准的开发区、化工园区

本次调出地块不涉及国家和自治区批准的开发区、化工园区。

7）自然资源部和自治区已审批城镇建设用地

本次调出地块不涉及自然资源部已审批城镇建设用地，也不涉及自治区已审批城镇建设用地，不会对城镇开发造成影响。

8）已供应土地
本次调出地块不涉及已供应土地，不会对城镇开发造成影响。

不动产登记数据

根据国有不动产登记证原则上不允许调出城镇开发边界的原则，已逐一核查调出地块是否涉及不动产登记证，经查，本轮调出地块均未涉及不动产登记证。

三、附图

钦州市城镇开发边界调入（含零星城镇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分布图


